花蓮縣政府社會處115年度募集視力協助員
申請資格審查表
	姓名
	
	現職狀況
	□待業
□在學
□校系：
□在職
□職業別：
	2吋半身脫帽照
黏貼處

	出生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
	
	
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
	連絡電話
	住家：
	電子郵件
	
	

	
	手機：
	最高學歷
	□高中/職   □專科   □大學以上

	視力協助員身份證(正面)影本
	視力協助員身份證(反面)影本

	現居地址
	□同身份證

	符合條件

	項目
(檢附資料)
	□曾參加視力協助員、定向行動訓練員等培訓者或具有定向行動訓練技術士。

	
	□曾從事身心障礙者(含視障者)就業、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相關服務一年以上者。

	
	□就讀或畢業於視光、復健諮商、社會工作、職能治療、物理治療、特殊教育、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所者。

	緊急聯絡人
	姓名
	
	關係
	
	電話
	

	
	
	
	
	
	手機
	

	本人所填具之申請相關資料皆屬實，如與事實不符，願負法律責任、撤銷或廢止視力協助員資格認證。

	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

	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
※檢附之證明文件依序以A4呈現，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承辦單位(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勞資科，地址：花蓮市府後路8號，電話：03-8239151)。


花蓮縣政府視力協助員服務規範
114年12月29日
1、 目的：為協助視覺障礙者適應職場及提昇工作品質效率、穩定就業及開發多元就業機會，特訂此規範。
2、 本規範適用對象：本縣就業之視障者(以下簡稱申請人)向本府提出申請，本府媒合符合視力協助員招募條件並取得本府視力協助員服務證者（以下簡稱視協員）提供協助。
3、 服務項目：視協員就指定之處所、時間提供申請人職場協助服務，服務內容係指本府核定之視覺障礙者就業相關服務，涉其個人生活、行動及居家服務等事項，非本服務範疇，視協員得以拒絕。其服務內容如下：
（1） 職場文書行政協助(報讀、錄音、電腦排版、資料整理及口述影像等)。
（2） 職場交通(簡易定向行動、短期就業交通陪同)協助服務。
（3） 視障按摩據點職場環境空間清潔(非大掃除)協助服務。
（4） 其他經本府認定與就業相關之服務需求。
本計畫視力協助服務範圍以花蓮縣為主，若確實因工作須由視協員陪同至外縣市，應經視協員及本府同意後方可執行。
4、 視力協助服務補助計算及給付方式：
（1） 補助標準為：每服務1小時250元整，依此推算。
（2） 以視協員各次實際服務時間計算，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，超過半小時而未滿1小時者以1小時計。
（3） 申請人應要求視協員於每次服務主動告知當次服務起訖時間及時數，服務完成後申請人及視協員應於服務時數檢核表簽章。於次月10日前(遇假日順延)以任何方式交付本府，逾時者該月補助費用以每小時200元核計。
（4） 本府依每月所送之時數檢核表及領據核計前月之補助費用，並依會計作業程序辦理撥付，逕匯入申請人所提供予本府之金融帳戶。
5、 申請人應注意事項：
（1） 經查詢職務再設計服務，已核定補助其他人力協助措施者，不得再重複申請本項服務。
（2） 本府受理申請後，辦理資格審查，依審查結果提供視協員服務時數。
（3） 核定之人力協助每人每月最高不得超過30小時為原則。經核定服務時數因故未能於當月履行時，不得要求遞延。
（4） 服務時間原則為上午7時至下午9時，依視協員實際人力狀況提供服務。
（5） 如遇緊急狀況無法接受服務或問題克服不需服務時，應於服務之前2小時主動告知。
（6） 申請人應配合本府不預告訪視，以瞭解執行情形，並維持服務品質。
6、 視協員於提供服務時，應遵守下列有關規定：
（1） 一律以視協員服務身分介紹自己，且應配戴本府所發服務證，以明示視協員身分。
（2） 應準時依服務時間到離，若遇緊急事故無法前往或提早結束服務，應與申請人協調服務時間，並不得私自找人代替。
（3） 不得藉服務之便延攬其個人業務或從事服務範圍以外之工作。
（4） 視協員於執行服務時，應以個人名義為法律行為，自為權利義務主體。如不法侵害申請人或第三人時，視協員應負全部損害賠償責任。
（5） 視協員因故無法於當年度繼續提供視力協助服務時，應繳回服務證並以書面通知本府。
7、 本規範未規定之事項，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本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本人同意依上述規範之權利義務，自中華民國115年    月    日起至115年度本案計畫結束止，提供視力協助服務：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視力協助員：

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中華民國115年X月1日
